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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
重启修复

这是4月27日拍摄的法国

巴黎圣母院。

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暂停的

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于27日起

逐渐恢复。

新华社发 奥雷利安·莫里萨尔 摄

新华社 邵鲁文 郑生竹

电商直播风起云涌。众多明星、网络

红人通过直播推荐商品，观众“一键下

单”。“网红带货”方便快捷，有互动效应，颇

受欢迎。但是，以这种方式购买的商品质

量到底如何？“网红”直播靠谱吗？

“网红带货”乱象不断
消费者投诉持续攀升

江苏南通市民杨先生观看了某直播平

台的主播带货后，购买了一床鹅绒被。主

播直播时，称该鹅绒被填充物为100%鹅

绒，面料为全棉防羽布。但杨先生收货后

发现，面料是化纤布，且被子里面填充物是

垃圾棉。

杨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一些消费者

向记者反映，通过直播购买的一些商品不

仅质量差，还是“三无”产品，无任何保障。

“之前在直播平台看到，一位拥有50

多万粉丝的主播推荐一款洗衣液，称效果

非常好。但购买后发现，竟然是小作坊生

产的‘三无’产品。”济南市民李霞说，这款

“鸾净洗衣液”无生产日期和生产厂家，瓶

身也没有贴任何标签信息，根本不敢使用。

此外，不少消费者反映，直播购物的售

后体验比较差。有的“网红”主播只顾销

量，漠视消费者的售后服务要求。南京大

学学生姚菲告诉记者，之前看到某“网红”

直播推荐后购买了一双靴子，但收货后发

现尺码不合适。她申请退货，但遭商家拒

绝。“最终还是平台介入，反复与商家协商

后才成功退货。”

记者从江苏、山东等地消保组织了解

到，关于电商直播带货的消费投诉越来越

多。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在直播平台购买过物品的消费者中，超

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遇到过“三无”商品及

商家售后服务态度差的问题。2019年，山

东省消协受理的133起电商购物投诉中，

与直播带货相关的占近半数，其中广告宣

传与实物不符为突出问题。

中消协不久前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

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六成消

费者担心商品质量问题，超过四成消费者

担心售后问题。不少消费者还认为，直播

带货中“夸大其词”“假货太多”“货不对板”

等问题同样突出。

数据造假严重
行业鱼龙混杂

记者了解到，与传统电商卖家全权负

责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不同，“网红带货”

模式多为商家与经纪公司合作，由经纪公

司安排“网红”推广产品。

某经纪公司工作人员刘冬告诉记者，

经纪公司只与商家约定带货的产品和流

程，对产品质量的把关并不严。带货的“网

红”很少会事先对产品进行全面了解，工作

内容只是在镜头前进行产品推荐。因此，

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等问题，带货直播“事

故”屡屡发生。

除了流水线式的接单，经纪公司还会

与合作商家约定，根据带货效果收取佣

金。不过有商家告诉记者，“网红”在镜头

前带货、经纪公司在镜头后刷流量已是行

业惯例。

此前，微博粉丝380万的某时尚博主

为一款产品进行线上推广，相关视频在发

布一天后浏览量达353万，评论中表示已

经下单支持的粉丝不在少数。但最终商家

发现，数据造假现象严重，产品销量为零，

随后微博平台对相关账号进行了处理。

记者加入一个专刷视频流量的微信

群。群内刷视频评论量、浏览量、观看人

数、互动人数的广告铺天盖地。多位发布

广告的人员宣称，除可以刷各种基础数据

外，还提供“代开直播间”“视频推热门”“更

改销量”等“服务”。

记者发出刷流量的需求，随即有多位

成员表示可以提供“服务”。费用方面，刷

20 万浏览量加 1000 条评论，一般报价

100元。“视频推热门”等项目，则根据直播

平台不同，收费为5000元到5万元不等。

一位广告发布者表示，“现在团队主攻几大

短视频平台，每天能接上百单，八成以上是

生活用品和服饰类的订单。”

平台对产品质量疏于把控，也导致“网

红带货”各类问题频现。山东一家电商公

司负责人苗雨说，传统电商平台对产品质

量和服务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头部商家往

往有很强的综合实力；但“网红带货”目前

多在短视频平台上流行，这类平台对产品

质量缺乏明确的准入门槛和规范标准，“三

无”产品和小作坊借机进入，导致行业鱼龙

混杂。

法律规范亟待加强

中消协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

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提到，根据相关数

据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直播电商市场

规模已达4338亿元，预计2020年行业总

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专家认为，对丰富电商销售模式、拓

宽销售渠道而言，直播带货是一种顺应潮

流的创新；但应当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

度加以引导，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说，目前，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

台责任已有规定，但对短视频这类平台在

电商行业中的性质，暂无明确规定；有关

部门可进一步明确各类短视频平台和电商

平台之间的性质、关系，完善相关法律规

定，避免直播带货领域成为法律空白

地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

为，直播平台要提高准入标准，完善诚

信评价机制。例如，平台应进一步完善

内容审核机制，约束商家建立完备的售

后机制。相关监管、执法部门可建立针

对直播平台的网上巡查机制，在全网开

展数据打假行动，防范数据欺诈行为。

对于存在售假、伪造流量等行为的主

播、“网红”，应列入失信名单，定期向

社会公布。

山东省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直播

购物遇到的问题来看，多数消费者极易被

夸大宣传或虚假信息所误导，存在冲动消

费行为。消费者在购买前应确认自己的实

际需求，了解商品详细信息，在交易中保

留必要的交易凭证。一旦发现权益受损，

及时联系消保组织揭露和举报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

15000余处！
陕西省内秦岭文化遗产
资源丰富

新华社 杨一苗

记者28日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秦

岭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

调查显示，陕西省内秦岭区域文化遗产有

15000余处。

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从2017年启

动，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组织开展，目

前已完成陕西省秦岭区域世界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名录整理。

这次调查范围包括陕西省内秦岭地区

的46个区县，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在面积约

为 95000 平方公里内海拔 410-1500 米

处。调查范围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

筑；革命人物故居、革命战争遗迹、革命活动

纪念地及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工业建

筑，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等。此次

调查还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民间山歌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其中。

据初步调查统计，陕西省内秦岭文化遗

产有15000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9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456

处。这次调查为全面摸清秦岭陕西段文化

遗产资源分布和现状、保护与研究秦岭物质

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础性、

科学性资料。

秦岭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横亘于中华大

地，不仅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也是

长江、黄河的分水岭，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

自然资源及文化遗产。

新华社 白阳

记者28日从司法部获悉，2020年

度招募“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和援

藏律师服务团工作已经开启。

据悉，今年计划招募300名律师志

愿者和130名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赴内蒙古、新疆、青

海、甘肃等指定项目实施地参加为期一

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活动；计划招募80名

律师志愿者到西藏参加“援藏律师服务

团”活动，其中60名律师服务期限为1

年，20名律师由律师事务所选派，服务

期限为半年，每半年轮换一次。

律师志愿者需满足以下条件：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

会主义法治，讲政治，重自律，热心公益，

有奉献精神；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并执业

三年以上，有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

和经验；工作敬业，责任心强，善于沟通，

理性对待冲突和纠纷；未受到过行政处

罚、行业惩戒或党纪处分等，无酗酒、嗜

赌等不良习惯；身体健康等。此外，“1+

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年龄限制在25

至 55岁之间，有特殊经历者可酌情放

宽。援藏律师服务团年龄限制在25至

45岁之间。

记者获悉，有意参加项目的律师志

愿者要向所辖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报

名，往届大学生志愿者及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要向住所地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报名。

质量差、退货难、数据假
——“网红带货”乱象值得警惕

2020年度“1+1”中国法援志愿者和援藏律师服务团报名启动


